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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会议  

2008 年 4 月 28 日至 5 月 9 日，日内瓦  

第一组：核 裁 军  

日本提出的工作文件  

一、概  况 

 《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不扩散条约》 )作为核不扩散制度的基石和促进核裁

军的基础，自 1970 年生效以来，对维持和加强国际和平与安全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1995 年，无核武器国家决定无限期放弃拥有核武器，这是对国际和平与安全而言最

宝贵的成就之一。与此同时，应当指出，促进核裁军是 1995 年协商一致通过的“原

则和目标”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不扩散条约》缔约国，特别是核武器国家，必须

在最充分地执行 2000 年审议会议商定的开展核裁军的十三项实际步骤方面取得进

展，以争取消除核武器。  

二、在核裁军领域的最新发展 

 2.  尽管《不扩散条约》面临许多挑战，但在新的核裁军倡议方面仍有几项值

得注意的发展。最近，核武器国家作出了一些重要而具体的决定和倡议。美国和俄

罗斯联邦的核裁军努力，包括美国广泛减少核储备的努力，仍在继续。如今年 4 月

6 日《俄美关系战略框架宣言》的所商定的那样，这两国还在继续拟订一项有法律

约束力的安排来接替《第一阶段削武条约》。联合王国正在与挪威合作，发展用于

核裁军的核查技术。法国除了大规模削减其核武库之外，还宣布了一项供核武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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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采用的行动计划，以推动 2010 年《不扩散条约》审议会议。《不扩散条约》缔

约国应利用这些新的发展来推动在筹备委员会第二届会议上就核裁军问题开展建

设性的讨论。  

三、具体的核裁军步骤 

 3.  为了有助于开展这种讨论，首先日本谨强调，《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必

须早日生效，而在其生效之前，必须维持现有的暂停核武器试爆的安排。日本还强

调，必须立即就裂变材料禁产条约开展谈判并早日缔结这项条约。此外，在这项条

约生效之前，核武器国家应宣布暂停生产用于核武器或其他核爆炸装置的裂变材

料。  

 4.  日本谨提出以下供所有核武器国家采取的核裁军实际措施：  

(A) 在透明的情况下，进一步削减其核武器。  

(a) 在透明的情况下，进一步削减其核武器将有助于促进核裁军和全

面彻底裁军。2000 年审议会议商定的 13 项实际步骤之一是由所

有核武器国家采取若干分步骤。其中的一项分步骤是：“核武器

国家提高有关核武器能力和根据第六条执行各项协议方面的透明

度，以此作为一项自愿的建立信任措施，支持在核裁军方面进一

步取得进展。”  

(b) 尽管对“核武器能力”的解释及其细节的深度和程度有所不同，

但核武器国家在执行第六条的声明和报告方面行使了透明度。核

裁军如伴有透明度措施，则将进一步加强《不扩散条约》缔约国

之间的信任。为增加透明度而公布的信息可以包括、但不限于：  

(一) 减少核储备的程度，  

(二) 减少的核弹头和运载系统的数目，  

(三) 拆除的核弹头和运载系统的数目以及拆除的速度，包括拆除

的核弹头和运载系统的类型，  

(四) 核弹头和运载系统及(或)部署的核弹头和运载系统的总数，  

(五) 减少核武器设施的程度，包括面积和人员的减少，  

(六) 停止生产用于核武器的裂变材料的年份，  



  NPT/CONF.2010/PC.II/WP.10 
  page 3 

(七) 宣布为核爆炸目的或国家安全需要所多余并已移走的核裂变

材料的数目及处置计划，  

(八) 协助从被拆除的武器中移走裂变材料的活动，  

(九) 减少核武器在安全理论中的作用的努力，  

(十) 进一步采取核裁军措施的计划或意图。  

(c) 在 2010 年《不扩散条约》审议进程中，应鼓励所有核武器国家就

上述问题提供透明度。  

(B) 重申必须作为 2000 年《不扩散条约》审议会议所商定的一项实际步骤，

对核裁军采用不可逆转的原则。在采用不可逆转原则的情况下进行核

裁军将为一个无核武器世界铺平道路。核武器国家至今已采取的不可

逆转措施有：  

(一) 拆除核弹头和运载系统，  

(二) 拆除核试验场所，  

(三) 关闭和拆除生产用于爆炸目的的裂变材料的设施，  

(四) 处置为国家安全需要所多余的裂变材料，  

(五) 确认因核裁军而被自愿宣布为多余的裂变材料未被转用于核武器

目的。  

(C) 对核裁军采用可核查性原则。  

(D) 以促进国际稳定与安全的方式，进一步降低核武器系统的战备状态。  

(E) 以促进国际稳定的方式，并根据所有国家的安全不受损害的原则，降

低核武器在安全政策中的作用，以尽量减少这些武器被使用的危险，

促进全面消除这种武器的进程。  

(F) 将使用核武器的门槛尽量维持在高水平上。  

四、结  论 

 5.  日本希望这项关于核裁军的工作文件将有助于 2010 年《不扩散条约》审议

进程的建设性讨论，导致对纳入 2010 年《不扩散条约》审议会议的《最后文件》

或任何商定文件的核裁军措施达成协议。  

--  --  --  --  -- 


